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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能力=自由？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
华。13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
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齿的叉子，14将叉子往罐里，
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15又在未烧脂油
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
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16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
脂油，然後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
然我便抢去。」17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
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
祭）。



一、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

•丧失生命的动力 – 厌弃神的工作

•专注肚腹的需求 – 漠视神的法度

•陷入情欲的网罗 – 玷污神的圣地

撒旦骄傲的结果是与“大有智识”的神隔绝，人骄傲的结
果就是不认识耶和华，因此肉体中的欲望就作了王，人就
从尊贵的位分上堕落成了“人渣”。



一、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

18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著细麻
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19
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著
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20
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
「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後裔，代
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
回本乡去了。21耶和华眷顾哈拿，他
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
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一、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

撒母耳的单纯和温柔与以利两个儿子的奢侈和骄横形成了极其强烈
的对比。以利的儿子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而撒母耳在耶和华面
前渐渐长大，耶和华和众人都喜欢他。

•撒母耳由耶和华亲自拣选

•撒母耳有一位祷告的母亲



22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待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
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23他就对他们说：「你
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24我
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
百姓犯了罪。25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
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
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26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二、不可轻忽父辈的责任

•糊涂老爸，推卸领袖的责任

•昏庸祭司，轻言上帝的审判

没有审判，何来救赎？诚然神是在爱中拯救我们，但我们
得救却是因着信。这信包含对神公义本质的认识，因而对
自己的罪的厌恶和悔改，神让“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不信的，将来要面对的是永远的沉沦，永远
的刑罚。



二、不可轻忽父辈的责任

•糊涂老爸，推卸领袖的责任

•昏庸祭司，轻言上帝的审判

耶和华神在《利未记》22章9节特别告诫亚伦的后裔，
“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

《箴言》19章16节说：“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
路的，必致死亡。”



27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
埃及法老家作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28在以色
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作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
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
给你父家吗？29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
尊重你的儿子过於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
己呢？』30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
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决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31日
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
一个老年人。32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
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33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乾
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34你的两个
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
一日同死。35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
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
面前。36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
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逆子凶悍夺祭肉，义童温柔穿白袍；昏父模棱论灾祸，神人厉色谈兵刀！



三、不可轻忽上帝的审判

三章13节，神对撒母耳
解释说：“我曾告诉他
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
招咒诅，却不禁止他
们。”



三、不可轻忽上帝的审判

•务要降服上帝的主权，有谦卑的心态

•务要警惕罪恶的侵袭，过圣洁的生活

•务要抓住基督的应许，存活泼的盼望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2:35)”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
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预言逐次、渐进地实现:
在撒母耳、撒督身上部分地实现

在耶稣身上完全实现！



一、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
二、不可轻忽父辈的责任
三、不可轻忽上帝的审判

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

人生中最大、最好、最终的选择就是悔改跟随主耶稣，

在他那里有真正的自由和永恒的祝福。



思考与讨论

1. 大祭司的儿子为何堕落？都有谁要负责？

2. 父母应当怎样监护教导孩子？你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经验和
教训？

3. 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惩戒是什么？带来哪些警讯？

4. 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的根基在哪里？我们应当怎样行？


